
二、最高法院的看法

從下表 3則最高法院判決可以
明確看出：最高法院應不承認一

致供述具有增強審判中供述證明

力的適格性。

三、日本實務及學理的觀點

日本學理及實務似多否定一致

供述具有增強審判中供述證明力

的適格性，其理由如下：

（一）依系爭平成 18年判決，日
本刑訴法第 328條旨趣應在於利用證
人等在其他機會作出自我矛盾供述，

藉以「削弱」其等審判中供述的證明

力，可見，增強證據應不在彈劾證據

的射程距離內�。

（二）如肯認一致供述具有增強證

據適格性，容易使事實認定者，利用

原無證據能力的傳聞證據往有罪方向

傾斜，實為脫法行為，亦破壞傳聞法

則�。尤其，縱認一致供述得納入非

傳聞的利用範疇，但相較於自我矛

盾供述削弱證明力的力道，一致供述

增強證明力的力量顯然薄弱許多，但

引發破壞傳聞法則的危險卻是非常

明顯�，肯認一致供述得作為增強證

據，實得不償失。

（三）形式上看起來，增強證據的

待證事實為：存在著與審判中供述相

符的審判外供述，表面上看起來，一

致供述係以非傳聞證據型態展現，但

先前曾作出相同內容供述，或許是因

再三反覆不實供述所致，不當然足以

推論審判中供述具證明力，為提高審

判中供述的證明力，仍須以審判外

供述真實為前提，此時法院不可避免

須立於該前提進行事實認定，結果即

不得不將審判外供述內容當成實質證

在我國法官的敬業精神、認真態度

下，於審理時或至遲於起草判決時，

法官應已知悉並掌握證人審判外一

致供述，雖證人審判外一致供述屬傳

聞證據，不得作為增強證據使用，但

因一般人所述如為真，就同一事項按

理來說不會因時、地不同而翻轉、動

搖其供述內容，故供述內容一貫性、

一致性乃判斷供述證據證明力時，

通常所用的具體判斷基準之一�。準

此，法官起草判決書時，縱於書面上

未將證人一致供述援用作為增強證據

使用，但在形成心證實際過程中，證

人一致供述真的沒有發揮任何「增強

效力」嗎（尤其在證人與被告無特殊

利害、對立關係時）？這一點恐難因

判決書「寫作方式（技巧）」規避得

宜，就認為完全無此違和感。

（二）  關於與刑訴法第 159條之 2的
整合性

刑訴法第 159條之 2規定：被告
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

（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

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

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

必要者，得為證據。也就是說證人審

判外供述與審判中供述矛盾不符時，

不僅得作為彈劾證據使用，用以削弱

審判中供述證明力，如符合特信性、

必要性條件，更得搖身一變作為實質

證據，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相

對於此，審判外一致供述的檢事、警

詢筆錄，除下述第 5問於一定條件下
得作為回復證據外，不僅不得作為實

質證據使用，亦不具有輔助（增強）

證據適格性，二相比較實有相當大的

落差感、違和感，其間差距的理由為

何？為何至少在形式上、表面上看起

來無從挑剔、指摘的一致供述，其證

據價值竟是如此地低落？�

柒  第5問－同一人審判外之
一致供述（書）得否作為

回復證據？

一、案例

（一）丙於 112年 1月 2日，
在系爭臉書中寫到：「案發日我

有看到甲拿 1支武士刀砍向乙頭
部」。

（二）於檢、警發動偵查前，甲友

人與丙以 LINE通訊軟體聯繫，甲友
人向丙詢問為何於系爭臉書中要這麼

寫，丙以打字方式回稱：「系爭臉書

記載當時，應是認錯人，砍殺乙的應

不是甲，而是另有他人」，經甲友人

截取 2人對話畫面（以下稱系爭對話
畫面）。

（三）審判期日，檢察官詰問丙

時，丙證稱：「案發日砍殺乙的就是

甲沒錯」。

（四）甲方隨提出系爭對話畫面彈

劾丙審判中供述的證明力（丙於審判

期日亦承認確有對甲友人這樣表示

過，檢察官也不爭執系爭對話畫面

有偽造、剪接之情），檢察官為「回

復」丙審判中供述的證明力，旋聲請

調查系爭臉書，甲方主張：系爭臉書

實質上具有增強丙審判中供述證明力

的效果，不得於審判期日提出，甲方

主張是否為有理由？

第 5問爭議在於：證人審判中供
述的證明力，因其先前自我矛盾供述

而被削弱打擊後，得否提出同一人審

判外一致供述（以下於本提問或簡稱

「一致供述」或「回復證據」），用

以回復或修補審判中供述的證明力？

二、就此爭議之學說見解

（一）  肯定說（一致供述得作為回復
證據）

1.一致供述的提出，是對於彈劾
證據的（再）彈劾，以再彈劾效果來

說，可以間接回復審判中供述的證明

力，因此，一致供述應在爭執證人審

判中供述證明力的概念射程內。

2.一致供述只不過是證明：同一
人存在「供述前後相一致」該事實本

身，並非證明犯罪事實，與自我矛盾

供述無異，係以非傳聞證據型態使

用，肯認一致供述得作為回復證據使

用，前後說理井然不紊。又一致供述

可說是自我矛盾供述的（再）矛盾供

據加以利用�，如此將顯然混淆輔助

證據與實質證據的分際，實難認為允

洽。

四、關於第 4問的擬答
審判期日外供述縱與審判中供述

相符一致，亦僅不過是於相異機會重

覆性、累積性地重現同一供述內容，

如肯認具有增強證據的適格性，等同

於承認：供述人得以自己審判外「所

說」證明其審判中「所述」為真實，

似有「自己」證明「自己」的謬誤、

疑慮，更或有「老王賣瓜，自賣自

誇」的自我行銷感覺。從而，關於第

4問似以採否定說為宜。但於我國現
行刑訴法建制下，似有以下所述無法

拭去的實務操作違和感：

（一）關於事實認定實際操作層面

1.國民法官法適用對象案件，因檢
察官起訴時不得將卷宗及證物一併送

交法院，起訴書也不得記載使法院就

案件產生預斷之虞的內容，經法院裁

定無證據能力之證據，更不得於審判

期日主張或調查之（同法第 43條第 1
項、第 4項，第 62條第 7項參照），
否定說於操作面上固可能較無問題。

2.但非國民法官法適用對象案件，
依刑訴法第 264條第 3項規定，起訴
時應將卷宗及證物一併送交法院，而

（文接上期）

（文轉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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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能力之傳聞證據得作為「增強」實質證據證明力之依據，而資為

不利被告之認定時，將使法律所規定傳聞證據之限制，形同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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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因此「強化」該證人審判中陳述之可信度可言。⋯⋯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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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等具體事項交代詳確，而「增強」證人審判中供述之可

信度，依上開說明，亦非適法。

國民法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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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內容之彈劾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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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庭長）

（文接二版） 劾，致審判中供述的證明力被削弱，

如於作出審判外自我矛盾供述時係因

遭受威脅，或因利害關係而彈劾審

判中供述（如證人於反詰問時自承，

有收受被害人好處），在發生該不當

干擾「前」，一致供述事實本身具有

否定「不當干擾與證人審判中供述內

容間因果關係」的作用力，且此推論

並不以一致供述內容具有信用性為前

提，此際使用先前一致供述作為回復

證據，應不在此限�。

三、關於第 5問的擬答：
（一）首先，就成立時期而言，如

將一致供述成立時期限於審判期日前

（也就是回復證據的成立時期應早於

被回復證據〈審判中供述〉），應即可

迴避當事人或關係人於審判期日後干

擾或壓迫證人�。

（二）回復證據的使用時機點，係

落在審判中供述被彈劾、削弱之後，

與上面所提到的：「一致供述直接作

為增強證據使用」，顯有不同，且回

復證據之舉證目的既僅在回復、修補

審判中供述的證明力，與增強證據之

作用似難認有界線模糊之情。

（三）提出一致供述能否回復、修

補證明力已被削弱的審判中供述，乃

事實認定者於調查一致供述及其他證

據後的自由心證範疇，似不能倒果為

因，以結果可能無法修補為由，否定

被彈劾一方不得提出一致供述作為回

復證據。

（四）提出一致供述固或可能愈加

證明或推論證人的供述一再翻轉、變

遷，反而愈加打擊證人審判中供述的

證明力，對於提出者未見其利反受其

害，但此乃提出一致供述者應自行承

擔的後果，尚難因可能有此不利益，

就禁止其提出，而干涉當事人的訴訟

及舉證策略。

（五）於事實認定層面上，一致供

述固是可能往肯定證明力方向擺盪的

一個檢驗因子，但究非決定性要素，

尚難單憑一致供述就肯定審判中供述

的證明力，仍不可怠忽檢討其他證明

力檢驗因子�。尤其證人屬對立性證

人（如被害人）、目的性證人（如刑

法或特別刑法規定得邀獲減免刑責優

惠者）時，一致供述至多僅屬所謂的

累積性證據，仍須有其他補強證據才

能證明犯罪事實存否�，可見，縱肯

認一致供述得作為回復證據，產生誤

判危險性的風險應相當地低。

（六）國民法官法第 64條第 1項
但書第 4款規定，為爭執審判中證人
證述內容而有「必要」時，始容許調

查，可見合議庭仍可視二造所提證據

資料、訴訟時程等，裁定是否調查一

致供述，於決定前如有必要，更可依

國民法官法第 69條第 1項後段規定，
聽取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的意

見，尤其回復證據的成立時間點如限

定應早於被回復證據，似應無須過度

擔慮會招致訴訟長期化。

（七）小結，關於第 5問，似以採
肯定說為宜。

捌  結語－國民參與審判構造衝擊
（降低）聲請調查彈劾證據的

必要性

一、於傳統職業法官審理型態，

常見當事人（尤其是辯護人）不分軒

輊（核心／細節）、鉅細靡遺指出證

人審判中供述與審判外供述（書）矛

盾、齟齬之處，用以打擊、削弱證人

供述的證明力，致不得作為實質證據

的審判外供述（書），常毫無阻礙地

流竄、充斥於審判庭，連帶判決書也

因此臃腫肥大、失焦紛亂。

二、但：

（一）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下，相

較於傳統職業法官審理型態，審判風

貌應更強調直接審理、言詞審理元

素，使國民法官明瞭易懂，得於審判

庭形成心證。

（二）又因國民法官為法律素人，

於質的方面，區別：1.事實認定基礎
的實質證據，與 2.爭執證據證明力的
彈劾證據，可能並不容易，於量的方

面，如彈劾證據愈增加，誤解可能性

愈高。

因此，對於當事人而言，為爭執證

人審判中供述的證明力，於準備程序

終結後另聲請調查自我矛盾供述，因

難認可歸責於當事人，固不在國民法

官法第 64條第 1項本文限制內。
但以事實認定者立場來說，為了

適切地判斷證人供述的證明力，不單

是自我矛盾供述本身的存在，供述變

遷的理由、原委、經過等，亦為評價

證據證明力的重要判斷要素，如判斷

要素混沌不明，驟然聲請調查彈劾證

據，不僅彈劾對象、根據難認明確，

國民法官更可能難以判斷供述證明

力，不免有作出錯誤事實認定，或對

他造當事人造成（不公正的）不利益

危險。因此，為使國民法官適切地判

斷供述證據證明力，同條項但書第 4
款關於自我矛盾供述（書）的運用，

似仍以盡可能節制為宜�。

（三）具體來說，依日本實務操作

經驗如下：

1.從當事人的角度來看：二造宜
在審判期日充分詰問證人，指出證人

供述內容與客觀事實不具整合性，或

供述內容無合理性、反常識性等供述

證明力檢驗因子。如證人審判中供述

與審判外供述相矛盾時，似宜以審判

外供述為腳本，致力於以言詞詰問方

式削弱、打擊證人審判中供述的證明

力，如彈劾成功，似即無必要聲請調

查審判外供述（書），僅限於無法奏

效時，才聲請調查�。

2.以合議庭的角度來看：似宜基
於訴訟指揮權，促請檢辯二造充分詰

問，讓供述者清楚說明，如矛盾供述

存在及其內容、變遷原因等均明朗

化時，由於以人證形式調查供述證據

後，再以書證方式調查同一人之同一

供述內容，不僅與直接審理主義有

間，對於國民法官而言，也只是徒增

審理時間、加重負擔而已，應認無必

要調查審判外供述（書），如當事人

仍執意聲請調查，合議庭似可以證據

重覆為由，駁回聲請�。

（四）承上，經充分、確實詰問

後，如仍無法澄清（如證人在審判庭

否定自我矛盾供述存在，或顧左右而

言他為曖昧供述，致難以證明自我矛

盾供述時�），合議庭為決定有無調查

自我矛盾供述（書）必要性，似可參

酌日本名古屋高等裁判所金沢支部平

成 20年（2008年）6月 5日判決所列
審酌因子，即：1、供述者立場（被
害人、共犯、第三人等）；2、供述者
所為（成為彈劾對象）之供述於犯罪

事實存否之認定是否不可欠缺；3、
彈劾對象涉及供述整體證明力，或僅

觸及供述特定部分證明力；4、審判
中供述與其他機會所為供述的矛盾程

度（明顯歧異，或僅止於意思上的差

異）；5、於其他機會所為供述有複數
次數，且該複數供述間相互矛盾時，

該複數次數供述之時期及變遷經過

等，加以具體決定。如此，一方面應

得迅速、集中進行審理程序，另方面

應亦有助於事實認定的適正化。

述，與自我矛盾供述立於逆反關係，

既然自我矛盾供述被容許作為彈劾證

據，一致供述也應被容許�。

3.回復證據的作用不外是「彈劾」
彈劾證據，將回復證據排除於「爭執

證據」概念外，不僅不符合當事人攻

擊防禦對等、究明真實理念，縱認一

致供述會有增強審判中供述證明力的

效果，但此乃提出彈劾證據該造當事

人應甘受之後果，故不應否認一致供

述具有回復證據的適格性�。

（二）  否定說（一致供述不得作為回
復證據）

1.回復證據與增強證據的關係是相
對性的，二者間並不存在明確界線，

證人既已因前後為不一致之供述，致

其證明力被削弱、減低，縱有與審判

中供述相符的審判外一致供述，亦無

法解消供述先後不一致的矛盾，故能

否回復、修補證明力已被削弱的審判

中供述，實難認無疑。尤其於國民參

與審判建制下，肯定說的觀點亦可能

招致訴訟長期化，參與審判國民的混

亂、紛雜�，顯無助於參與審判國民

形成適正心證。

2.又為何提出彈劾證據後，一定要
承受因一致供述而回復審判中供述證

明力的危險性？且如肯認一致供述得

作為回復證據，顯然容易陷入爭執同

一人審判外供述的無休止「抬摃」，

爭執重點也會從審判中供述轉移至爭

論審判外供述的困境。尤有甚者，

既然已不承認一致供述得作為增強證

據，與增強證據具有同樣問題的回復

證據，亦應加以否定，立場才能維持

一貫�。

（三） 折衷說（原則否定，例外肯
定）

1.作為彈劾證據的自我矛盾供述，
其屬性是不以供述內容具信用性為前

提的非供述證據，認為一致供述具有

彈劾自我矛盾供述的意義，應是一種

錯覺。且一致供述的提出適足以證明

或推論證人的供述一再翻轉、變遷，

反而更加打擊證人審判中供述的證明

力。此外，認為一致供述具有回復證

明力的效果，是建立在相較於 1次發
言，2次以上（含 2次）的發言，較
具有信用性的經驗法則，但是否有類

此經驗法則，實難認為無疑。

2.但審判中供述雖經彈劾證據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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